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标准、登记表和著录说明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目 录

1.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1

2.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6

3.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定名标准.......................... 18

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年代标准.......................... 23

5.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计量标准.......................... 27

6.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30

7.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著录说明.............. 53

8.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登记表（附著录说明）.......... 70

9.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表（附著录说明）.......... 73

10.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表（附著录说明）........ 77

11.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规范................ 83



— 1 —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

文物是人类创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本标准所指的不可移动文物包

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

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应当开展文物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的全面评估，进行本体确认和

时代确定。

1.古文化遗址

古文化遗址认定年代上限为旧石器时代，下限为清代。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认定：

（1）存在文化堆积，且有明晰的分布范围；

（2）在地表发现有古文化遗物，且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3）中国内水、领海及中国领海以外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

管辖的其他海域内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各类文化遗存；

（4）经过考古发掘，遗迹尚存，原址地形、地貌未发生根

本性改变；

（5）建筑物及构筑物局部构件或者基址尚存。

元代以前（含元代）的，应当予以认定；明代至1911年的，

原则上应当予以认定。

古文化遗址一般包括：早期人类活动场所、聚落址、城址、

窑址、窖藏址、矿冶遗址、战场遗址、驿站古道遗址、军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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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遗址、桥梁码头遗址、祭祀遗址、水下遗址、水利设施遗址、

寺庙遗址、宫殿衙署遗址、手工作坊遗址、其他古文化遗址等

类型。

2.古墓葬

古墓葬认定年代上限为旧石器时代，下限为清代。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认定：

（1）形制结构或遗迹尚存；

（2）整体迁移，在新迁址占有独立的地域范围；

（3）经过考古发掘，原址地形、地貌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元代以前（含元代）的，应当予以认定；明代至1911年的，

原则上应当予以认定。

古墓葬一般包括：帝王陵寝、名人或贵族墓、普通墓葬、

其他墓葬等类型。

3.古建筑

古建筑认定年代下限为1911年。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认定：

（1）建筑物、构筑物主体存在；

（2）依法审批后整体迁移的，在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

（3）依法审批后原址重建的，保留原有风格或形制，且保

留有反映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重要构件。

1840年以前建造的主体尚存的古建筑，应当全部予以认定；

1840—1911年采用传统建筑材料、工艺建造，具有传统风格的，

应当予以认定。

古建筑一般包括：城垣城楼（及其他军事建筑及设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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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府邸、宅第民居、坛庙祠堂、衙署官邸（及其他行政管理建

筑）、学堂书院（及其他文化教育建筑）、驿站会馆（及其他交

通道路设施、旅行服务设施）、店铺作坊（及其他金融商贸建筑、

工商业建筑设施）、牌坊影壁、亭台楼阙（及其他景观建筑、戏

曲演出建筑、天文观测建筑）、寺观塔阁（及其他宗教建筑）、

苑囿园林、桥涵码头、堤坝渠堰（及其他水利设施）、池塘井泉

等类型。

4.石窟寺及石刻

石窟寺及石刻认定年代上限为旧石器时代，下限为当代。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认定：

（1）洞窟尚存，无论保存程度如何；

（2）石刻、岩画本体尚存，无论保存程度如何；

（3）石窟寺、石刻迁移，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

1911年以前的，应当全部予以认定；1911年至今重要的、

具有代表性的，应当予以认定。

石窟寺及石刻一般包括：石窟寺、摩崖石刻、碑刻、石雕、

岩画等类型。

5.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5.1 近现代重要史迹

近现代重要史迹认定年代为1840年至当代。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认定：

（1）与历史进程、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的史迹本

体尚存或有遗迹存在；

（2）为纪念重要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建立的建筑物、构筑



— 4 —

物，具有标志意义、典型意义。

1840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重

要关联的各类史迹，应当予以认定。

近现代重要史迹一般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

（及战争遗址、工业遗址等），重要革命历史事件及革命人物活

动纪念地，烈士墓及纪念设施，名人故、旧居，名人墓，其他

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建立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类

型。

1988年以来未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的新建改扩建纪念设

施，一般不予认定。

5.2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认定年代为1840年至当代。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予以认定：

（1）具有时代特征并在一定区域范围具有典型性的；

（2）在社会各领域、各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

（3）形式风格特殊、结构和形制完整的；

（4）依法审批后原址重建的，具有标志意义或典型意义。

1840—1949年采用近现代建筑材料、技术建造的、体现时

代风格的具有代表性的，应当予以认定；1949年以后采用近现

代建筑材料、技术建造的、体现时代风格的重要的、具有典型

代表性的，应当予以认定。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一般包括：传统民居，宗教建筑，工业

建筑及附属装置装备（以及其他工业遗产），金融商贸建筑（含

中华老字号），水利、农业相关建筑、设施及附属物（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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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与农业遗产），文化教育建筑及附属物，医疗卫生建筑，军

事建筑及设施，交通道路设施，典型风格建筑或者构筑物，体

量较大的各种材质（如石、铜、铁、泥等）雕塑，依法审批后

原址重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并具有标志意义或典型意义，其

他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类型。

6.其他

不能列入上述各类别的文化遗存，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予

以认定：

（1）作为人类行为与自然的结合体，拥有明确的物质实体，

为某一区域或群体的历史、文化、习俗等提供特殊见证的文化

景观；

（2）古猿、古人类以及与古人类活动有关的第四纪古脊椎

动物或其他古生物化石地点；

（3）其他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实体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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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

本标准按具体特征对六类文物进行细分，如兼有两种或以

上小类特征的，按照主要价值特征要素、价值核心构成要素的

类型认定，并进行相应命名。

1.古文化遗址

古文化遗址一般是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已被废弃

的城郭、宫殿、村落、住所、作坊和寺庙等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他物质遗存。

1.1 早期人类活动场所

多指旧石器时代及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等早期古人活

动遗存。示例：周口店遗址，元谋猿人遗址，仙人洞、吊桶环

遗址，玉蟾岩遗址。

1.2 聚落址

古代各种人类聚居地遗存。示例：仰韶村遗址、喇家遗址、

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牛河梁遗址、凌家滩遗址。

1.3 城址

古代人类聚落形式的复杂、高级形式。示例：城子崖遗址、

郑州商代遗址、临淄齐国故城、汉长安城遗址、辽上京遗址、

古格王国遗址、元中都遗址。

1.4 窑址

反映古代陶器、瓷器等烧制场所的遗址。示例：清凉寺汝

官窑址、上林湖越窑遗址、钧台钧窑遗址、大窑龙泉窑遗址、

磁州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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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窖藏址

反映古人因生产、迁移或战争等原因将器物埋于地下所形

成的古遗址。示例：杨家村遗址、何家村唐代窖藏、周官屯钱

币窖藏遗址、青廉村西窖藏遗址。

1.6 矿冶遗址

反映古代人类采矿、冶炼及相关活动的古遗址。示例：铜

绿山古铜矿遗址、古荥冶铁遗址、南冶古银矿遗址、高岭瓷土

矿遗址、万山汞矿遗址、重庆冶锌遗址群、西樵山采石场遗址。

1.7 战场遗址

与古代战争、交战、战后及相关的史迹遗址。示例：长平

之战遗址、玉壁城遗址、戚继光平倭处、义和团战场遗址、太

平军战场遗址。

1.8 驿站古道遗址

反映古代陆路交通及相关活动的古遗址。示例：半站营古

驿道遗址、秦直道遗址、茶马古道邛崃段、剑门蜀道遗址。

1.9 军事设施遗址

以军事目的为主或服务于古代军事活动的场地、设施及相

关古遗址。示例：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固阳秦长城遗址、

孔雀河烽燧群。

1.10 桥梁码头遗址

反映古代水路交通及相关活动的古遗址。示例：灞桥遗址、

东渭桥遗址、蒲津渡遗址、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月港遗址。

1.11 祭祀遗址

古代人类为了祈福禳灾等目的举行各种仪式所保留的古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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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示例：大周封祀坛遗址、鬼崽岭祭祀遗址。

1.12 水下遗址

位于中国内水、领海及中国领海以外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

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古遗址。示例：平潭海坛海峡水下遗址、

金银岛沉船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

1.13 水利设施遗址

反映古代人类对自然界的水进行控制、调节、开发、利用

和保护等活动的古遗址。示例：郑国渠首遗址、元大都下水道、

广源闸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1.14 寺庙遗址

古代与宗教及其居住、修行、祭祀等活动相关的古遗址。示例：

十字寺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白塔寺遗址、莫尔寺遗址。

1.15 宫殿衙署遗址

反映早期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居住、行政办公管理及相关活

动的遗址。示例：北戴河秦行宫遗址、姜女石遗址、明故宫遗

址、圆明园遗址。

1.16 手工作坊遗址

反映古代手工业活动的遗址。示例：龙江船厂遗址、秦代造船

遗址、湖连纸作坊遗址、刘伶醉烧锅遗址、水井街酒坊遗址。

1.17 其他古文化遗址

无法归入上述各类的古遗址。

2.古墓葬

古墓葬是古代人类安葬死者形成的相关物质遗存，泛指人

类采取一定方式对死者进行安葬的遗迹，包括墓穴、葬具、墓



— 9 —

地及其附属物等。

2.1 帝王陵寝

示例：北周成陵、乾陵、西夏陵、清西陵昌陵。

2.2 名人或贵族墓

示例：司马迁墓和祠、武侯墓、岳飞墓、梳妆楼元墓。

2.3 普通墓葬

示例：通化太平沟墓群、洛阳杏园唐墓、临汾张氏家族墓地。

2.4 其他古墓葬

示例：河北丛葬墓群、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石城山崖墓群。

3.古建筑

古建筑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活动、居住、使用及具有纪

念意义的建筑物与构筑物。

3.1 城垣城楼（及其他军事建筑及设施）

（1）城市、市镇、村寨等防御体系及组成部分。示例：南

京城墙、石子岙防御墙、黎金山村围墙；

（2）其他专门的军事设施或建构筑物。示例：镇罗营烽堠、

南阳烟墩、台子村一号营盘；

（3）其他以军事功能为主要价值特征的古建筑。

3.2 宫殿府邸

（1）皇帝的宫殿、行宫及附属设施。示例：故宫、避暑山庄；

（2）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的府邸、住所。示例：和敬公主府、惠王

府；

（3）地方世袭统治者的府邸、住所。示例：大屯土司庄园。

3.3 宅第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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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功能为主的古建筑（群）。示例：大学士耆英宅、岭底

李伍春宅院、墩塘村疍家村落。

3.4 坛庙祠堂

（1）祭祀自然的建构筑物（群）及附属物。示例：天坛、

先农坛；

（2）祭祀祖先的建构筑物（群）及附属物。示例：太庙、

五里铺王氏家庙；

（3）祭祀先贤、历史名人，以及其他民间信仰对象的祠庙

建构筑物（群）及附属物。示例：武侯祠、文天祥祠、于谦祠、

关帝庙、妈祖庙。

3.5 衙署官邸（及其他行政管理建筑）

（1）行政管理机构相关建构筑物。示例：清稽查内务府御

史衙门、东公所、汪里官房；

（2）军事、财政、仓储等其他类型的管理和办公机构相关

建构筑物。示例：总兵府、守备府、太医院、钞关、织造局、

市舶司、冰窖、南新仓；

（3）其他以行政管理为主要价值特征的古建筑。

3.6 学堂书院（及其他文化教育建筑）

（1）官方设置的学校和教育行政设施，以及与府学合并设

置的文庙等。示例：府学文庙、永昌府学大成殿、学宫、贡院、

试院；

（2）民间开办的学校和教育场所。示例：董家学堂、双峰

书院、义学、书社等；

（3）其他以教育功能为主要价值特征的古建筑。示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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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楼。

3.7 驿站会馆（及其他交通道路设施、旅行服务设施）

（1）道路设施及相关建构筑物。示例：过街楼、隧道；

（2）交通行政管理设施。示例：驿亭、路亭、驿站等；

（3）出行住宿等服务类建构筑物。示例：茶棚、茶楼、旅

店、客栈、会馆、商会等；

（4）其他道路设施及其相关服务设施。

3.8 店铺作坊（及其他金融商贸建筑、工商业建筑设施）

（1）工商业生产、经营场所。示例：商铺、作坊、碾房、

酒坊、铁匠铺、杂货铺、粮店、药铺、药店、镖局、富义仓；

（2）金融和商贸建筑。示例：票号、钱庄、兑铺、当铺、

市场、集市、商行等；

（3）其他工商业、金融商贸等相关古代建筑与设施。

3.9 牌坊影壁

（1）单独设置或所属建筑群不存的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

包括各类牌坊、牌楼、门楼、石坊、门头、神道门。示例：治

世玄岳牌坊、襄阳王府绿影壁；

（2）所属建筑群不存的墙壁、影壁、照壁、照墙、照屏。

3.10 亭台楼阙（及其他景观建筑、戏曲演出建筑、天文

观测建筑）

（1）单独设置的或所属建筑群不存的景观建筑。示例：湖

心亭、望江亭、钓鱼台、画舫；

（2）单独设置或所属建筑群不存的戏台、戏楼、乐楼、乐

台、舞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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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文观测建筑或设施。示例：古观象台、观星台、周

公测影台等；

（4）单独设置或所属建筑群不存的阙台。示例：启母阙。

3.11 寺观塔阁（及其他宗教建筑）

包括各类宗教居住、修行、祭祀建筑（群）及其附属物。

示例：雍和宫、少林寺、风水塔、镇水楼、文昌塔。（单独设置

或所属建筑群不存的经幢，应归入“石窟寺及石刻”类。）

3.12 苑囿园林

（1）皇家苑囿和园林。示例：颐和园、镜春园；

（2）民间园林。示例：五峰园、环秀山庄。

3.13 桥涵码头

（1）陆上交通线直接穿越河道、沟渠的设施。示例：卢沟

桥、牛澳汀步桥、纤道桥等；

（2）涵洞等输水设施。示例：惠济越闸涵洞；

（3）码头及相关设施。示例：大树墩渡口、泥斗曹家河埠、

镇湾潭缆石、槐山矶驳岸。

3.14 堤坝渠堰（及其他水利设施）

（1）人工或半人工河道、水渠，包括各类渠、运河、沟、

水系等；

（2）除池塘井泉、桥涵码头之外其他水利工程设施，包括

各类堤、坝、堰、陂、闸、圩、陡门、塘、驳岸、纤道（沿堤

坝设置）、险工；

（3）水利相关设施，且不能归为其他类型的，包括各类水

志、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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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池塘井泉

（1）供水设施，包括各类井、泉；

（2）储水设施，包括各类池、塘、潭、湖、水囤、澳。

4.石窟寺及石刻

4.1 石窟寺

开凿于山崖上洞窟式的宗教寺院。示例：龙门石窟、云冈

石窟。

4.2 摩崖石刻

在岩体表面或崖壁上凿刻单体造像或造像群，或刻写各种

书体文字。示例：宝顶山摩崖造像、袁滋题记摩崖石刻。

4.3 碑刻

具有独立形制，镌刻有文字及图像，包括单独设置或所属

建筑群不存的经幢、石碑、石构件等。示例：爨龙颜碑、泽库

和日石经墙、天护陀罗尼经幢。

4.4 石雕

主体结构采用单块或多块石材，以各种雕刻技法制作成立

体艺术形象。示例：老君岩造像。

4.5 岩画

在岩穴、石崖壁面或岩石上绘制或凿刻，主要表现狩猎、

宗教、战争、民俗等活动场面。示例：将军崖岩画、花山岩画。

5.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5.1 近现代重要史迹

5.1.1 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及战争遗址、工

业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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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示例：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2）战争遗址。示例：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旧址；

（3）工业遗址。示例：核工业711功勋铀矿旧址。

5.1.2 重要革命历史事件及革命人物活动纪念地

（1）重要革命历史事件发生地。示例：果洛和平解放纪念

地；

（2）重要革命人物活动纪念地。示例：张思德牺牲纪念地。

5.1.3 烈士墓及纪念设施

（1）烈士墓。示例：贺胜桥北伐阵亡将士陵园；

（2）烈士纪念设施。示例：秋瑾烈士纪念碑。

5.1.4 名人故、旧居

示例：北京鲁迅旧居、李先念故居。

5.1.5 名人墓

示例：中山陵、张自忠墓、焦裕禄墓。

5.1.6 其他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建立的建

筑物、构筑物

示例：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

5.2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5.2.1 传统民居

1911年至今采用传统建筑材料和工艺建造的，重要的、具

有时代特点和代表性的传统形式的近现代居住建筑（群）。

5.2.2 宗教建筑

示例：徐家汇天主堂、西什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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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工业建筑及附属装置装备（以及其他工业遗产）

示例：华新水泥厂旧址、茂新面粉厂旧址、中兴煤矿公司

旧址。

5.2.4 金融商贸建筑（含中华老字号）

示例：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天津利顺德饭店旧址、谦祥益

绸缎庄旧址、大栅栏商业建筑。

5.2.5 水利、农业相关建筑、设施及附属物（以及其他

水利与农业遗产）

示例：荆江分洪闸、奉天农事试验场。

5.2.6 文化教育建筑及附属物

示例：未名湖燕园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5.2.7 医疗卫生建筑

示例：马林医院旧址。

5.2.8 军事建筑及设施

示例：冉庄地道战遗址。

5.2.9 交通道路设施

示例：钱塘江大桥、碧色寨车站。

5.2.10 典型风格建筑或者构筑物

包括各种类型现代建筑的典型案例、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等。

示例：汉口景明大楼旧址、庐山别墅建筑群。

5.2.11体量较大的各种材质（如石、铜、铁、泥等）雕塑

示例：郑成功雕像。

5.2.12依法审批后原址重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并具有标

志意义或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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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永定门城楼。

5.2.13 其他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时限在1840年至当代，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建筑物、构

筑物。

6.其他

6.1 文化景观

（1）出于美学、社会、文化等原因，刻意设计、创造的，

与自然环境和谐互动、协调统一的结合体。

示例：西湖十景。

（2）作为历史演变发展的重要物证，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

的联系或适应，由最初始的社会需求发展到目前形式，并在当

今社会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密切交融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示例：牛角寨哈尼梯田、聚馆古贡枣园、普洱景迈山古茶

林文化景观。

（3）作为实体或象征性实体的文化物证，与文化、习俗、

宗教、艺术等有着强烈的关联，承载了人类、大自然及其间特

定的精神关系。

示例：江达玛尼堆、良双牛塘埋岩、下孙家寨镇墩、桐木

岭跳花场。

（4）已经完成的突发性或渐进式的进化过程，其显著特点

仍清晰可见的物质实体。（应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具有典型性，且

在有关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见证意义。）

示例：黄泥塘村奥陶系金钉子、龙湾黄河石林、万里河村

火山遗址。

6.2 化石地点

示例：腊玛古猿化石产地、西塬化石出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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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其他

示例：高原村地震遗址、三宿崖、龙池晓云石、桃花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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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定名标准

1.古文化遗址

（1）以“最小的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遗址”定

名。

示例1：牛河梁遗址。

示例2：三星村遗址。

（2）如果在同一最小的行政区域内或自然地名处有多处遗

址，则在地名后加“方位”予以区别，“方位”用：东、南、

西、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表示。

示例：雷家坪东遗址。

（3）古文化遗址中的古城址，历史设置或名称明确者可用

原名。历史设置或名称不详者，可参照上述2种方法定名。

示例1：元中都遗址。

示例2：曲阜鲁国故城。

（4）类别或性质特殊的古文化遗址，以“最小的行政区域

名称或自然地名”＋“类别（性质）”＋“遗址”定名。

示例1：瓦房庄冶铁遗址。

示例2：李渡烧酒作坊遗址。

2.古墓葬

（1）墓主人明确的古墓葬（墓葬群），以“墓主人姓名（或

家族称谓）”＋“墓（墓群）”定名。

示例1：司马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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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萧氏家族墓。

（2）墓主人不详的古墓葬（墓葬群），以“最小的行政区

域名称或自然地名”＋“墓（墓群）”定名。

示例：雷台汉墓。

（3）在同一行政区域或自然地名处有多处古墓葬，在地名

后加“方位”予以区别，“方位”用：东、南、西、北、东南、

西北、东北、西南表示。

示例：高沟西北墓葬。

3.古建筑

（1）古建筑（建筑群）历史上名称明确或已有约定俗成的

名称者应按原称定名；同类或同名者可在原名前加所在地域名

称以区分。

示例1：黄陵庙。

示例2：沈阳故宫。

（2）古建筑（建筑群）历史上所有者（或归属）明确的，

以“所有者姓名（或家族称谓等其他代称）”＋“建筑（建筑

群）类别名称”定名。

示例：蔡家宅。

（3）古建筑（建筑群）历史上所有者（或归属）不明确的，

以“最小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街道）”＋“建筑（建筑

群）”定名。

示例：张谷英村古建筑群。

（4）如果在同一最小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街道）下

有多处古建筑（建筑群），则在最小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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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后加“方位或门牌号等”，予以区别。

示例：天穆村南清真寺。

4.石窟寺及石刻

复查的石窟寺及石刻文物一般沿用原名称，确需修正的可

在备注栏注明。

民族自治区域内的文物，必须填写汉文名称，同时可用在

“（）”内填写少数民族名称的方式，标记在汉文名称之后。

新发现按如下规则命名：

（1）石窟寺，历史上名称明确或已有约定俗成的名称者应

按原名称定名；无原名的，以“最小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

＋“文物本体名称”定名。

（2）石刻，单体石刻（造像）以石刻的首题定名，或按其

内容予以简化定名；多款石刻（石刻群）则可按照石刻存在的

地点定名。

示例1：云冈石窟。

示例2：大金得胜陀颂碑。

示例3：齐云山石刻。

示例4：花山岩画。

5.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5.1 近现代重要史迹

（1）重要事件发生地及其纪念性设施，以“具体历史事件

名称（具体地点）”＋“遗址”定名；如属于会议类的历史事

件，也可以“具体历史事件名称（具体地点）”＋“会址（旧

址）”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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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潘家峪惨案遗址。

示例2：古田会议会址。

（2）重要机构旧址，以“机构原名（具体地点）”＋“旧

址”定名。

示例：黄埔军校旧址。

（3）烈士墓及纪念设施，以“人名”＋“墓”或“历史事

件名称（地名）”＋“纪念设施名称”定名。

示例1：焦裕禄烈士墓。

示例2：雨花台烈士陵园。

（4）名人故、旧居，以“具体地点”＋“人名”＋“故居、

旧居”定名。其中“故居”指名人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旧

居”指其他时期居住地，如果不存在重复的现象，也可以采取

将具体地点省略的定名方式。

示例1：绍兴鲁迅故居。

示例2：黄兴故居。

（5）名人墓以“人名”＋“墓”定名。

示例：鲁迅墓。

（6）其他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建立的建筑

物、构筑物，以“历史事件名称（地名）”＋“纪念设施名称”

定名。

示例：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

5.2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建筑群），以“地名”＋“建筑用途（形

式风格）”＋“建筑（建筑群）”定名；同一地点有两处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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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用具体地名加以区分。

示例：上海外滩建筑群。

6.其他

6.1 文化景观

历史上名称明确或已有约定俗成的名称者应按原称定名；

无原名的，以“最小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景观名称”

定名。

示例：西湖十景。

6.2 化石地点

以“最小的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化石名称（名

称不明确的可用古脊椎动物或古生物代替）”＋“化石点”定名。

示例1：腊玛古猿化石产地。

示例2：西塬化石出土地点。

6.3 其他

可参照上述定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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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年代标准

1.纪年标准与年代标示规则

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朝代）纪年、考古学年代和地质年

代四种。各类纪年均按国家规定的方法标示。

2.时限划分标准

古代文物年代上限为旧石器时代，下限原则为清代。

近现代文物年代自公元1840年至当代。

典型地质构造采用地质年代。

3.认定年代的方法及依据记录

确认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应当以地面、地下、水下遗存为

依据。确定不可移动文物时代，应当运用文物、考古证据，并

结合文献记载；不能判定确切年代的，可以认定为某一世纪上、

中、下叶，某一朝代或者某一考古学文化早、中、晚期。在不

可移动文物本体确认和时代确定过程中，文献记载和口头传说

不能独立作为依据。

3.1 古文化遗址

依据文化遗存确定年代。

3.2 古墓葬

依据结构形制、随葬品及墓志铭等确定年代。

3.3 古建筑

依据现存建筑物形制、结构特点及相关题记等确定年代。

3.4 石窟寺及石刻

石窟寺依据洞窟及造像形制、题记、文献等确定年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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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依据形制、内容等确定年代。

3.5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3.5.1 近现代重要史迹

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和纪念地，依据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

确定年代。

重要机构旧址，依据机构占用时间确定年代。

烈士墓及纪念设施、名人墓，墓葬依据墓主人埋葬或迁葬

以及陵园设立时间确定年代，纪念设施依据设立时间确定年代。

名人故、旧居，依据名人出生、居住时间确定年代。

3.5.2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依据主要价值特征要素、价值核心构成要素的建造时间确

定年代。

3.6 其他

可参照上述年代标准。

典型地质构造类采用“寒武纪、奥陶纪、侏罗纪”等地质

年代，时代不详的，填写“不详”。

4.年代标示规则

（1）史前文物用考古学年代，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

代；考古学文化明确的应填写考古学文化年代。

（2）历史时期使用朝代纪年，年代明确的同时使用公元纪

年；年代及考古学文化不详的，填写“不详”。

（3）地方政权控制时期用国家认定的“中国历史年表”中

的政权纪年标示，并用公元纪年标示。

示例：大理国仁寿三年（12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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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现代文物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不详的用“清末”、

“民国”标示。

（5）含两个以上连续时代的，应标示起止时代；时代不连

续的，中间用顿号间隔；不能确认具体时代的，应标示跨度年

代；时代不详的，标示“不详”。

示例1：唐—元。

示例2：新石器时代、商、汉。

示例3：商周、唐宋。

（6）用历史朝代纪年和公元纪年同时标示的，先标示朝代

纪年，同时在括号内标示公元纪年。

示例：清康熙五年（1666年）。

（7）历史朝代标示容易产生歧义的，可遵循以下原则：

夏商周：年代明确的分别标示为夏、商、西周、春秋。商

或周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商周，西周或春秋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周。

战国秦汉：分为战国、秦、西汉、东汉。秦或汉不明确的，

可标示为秦汉；西汉、东汉不明确的，可标示为汉代。

三国：具体分为三国魏、三国蜀、三国吴。不明确的标示

为三国。

晋代：分为西晋、东晋。不明确的标示为晋代。

十六国：可标示时代及国别。不明确的标示为十六国。

示例：十六国前燕。

南北朝：标示南北朝各代。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北朝、南朝

或南北朝。

示例：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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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标示时代及国别。不能确定的可标示为五代十

国。

示例：五代后唐。

宋代：分为北宋、南宋。不明确的可标示为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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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计量标准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应单独填写登记表，并按照文物构成情

况填写登记表“文物构成”一栏的相关信息。

（1）每处不可移动文物是指在时代、内涵或地层关系上，

以独立或相互关联方式存在的文物实体。

（2）不可移动文物的构成是指不可移动文物中相对独立存

在的文物实体。如陵墓中的独立墓冢、石像生、牌坊等，建筑

院落中的正房、厢房、倒座等。

1.不可移动文物的计量

（1）每处不可移动文物应单独登记，计量单位为“处”。

（2）同一分布范围内，具有同一文化性质或内在联系，且

没有自然地理因素分割的各类文化遗存，或独立存在不可分割

的文化遗存，按一处不可移动文物计量。如清西陵，有帝、后、

嫔妃、王爷、阿哥、公主等陵寝14座，陵区占地83平方公里，

虽构成复杂，面积广大，但整个陵区经整体规划，内涵一致，

共同组成清西陵，且不存在自然地理分割因素，应按一处不可

移动文物计量。

（3）同址具有地层叠压关系，文化性质或时代不同的

文化遗存，按一处不可移动文物计量。如二里头遗址，仰韶

和龙山时期就有遗存发现，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发展成区域核

心聚落，二里岗时期虽受到破坏，仍在延续使用；这类在同

一区域内存在连续或断续历时性变化的遗址，应按一处不可

移动文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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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一地域中，因文化性质（时代）不同或被自然

地理因素分割成若干独立单位，按多处不可移动文物计量；

如培田衍庆堂与培田进士第、培田官厅虽属同一村落且分布

毗邻，但建筑性质与功能区别较大，因此作为不同的不可移

动文物计量。

2.不可移动文物构成的计量

（1）不可移动文物构成的计量量词应使用文物自身的计量

单位，在总量统计时以“个”为计量单位。

（2）同一处遗址中，体现该古文化遗址细类核心构成的文

化遗存，如窑址中的窑、窖藏址中的窖藏坑等，应按其实际数

量做文物构成计量。

（3）同一处墓葬中，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化遗存，如墓冢、

门楼、享殿、碑刻、石像生等，应按其实际数量做文物构成计

量。

（4）同一处建筑中，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化遗存，如殿堂、

楼阁、桥梁、影壁、围墙等，应按其实际数量做文物构成计量。

（5）同一处石窟寺中，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化遗存，如洞窟、

石刻、造像等，应按其实际数量做文物构成计量。龛（窟）以

“个”计量。摩崖造像以“方”作为计量单位，摩崖题刻以

“幅”作为计量单位。

（6）同一处石刻中，内容和形式相对独立的石刻、造像等，

应按其实际数量做文物构成计量。碑刻等构成，以“通”作为

计量单位。造像以“尊”计量单位。

（7）同一处岩画中，内容和形式相对独立的图案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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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按其实际数量做文物构成计量，以“幅”作为计量单位。

四普新发现文物应严格按照本标准进行文物普查计量。对

于三普复查文物，不做计量方面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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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〇复查 〇新发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古文化遗址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 （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地区、州、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区、市、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审定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抽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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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古文化遗址）

名 称 代码

地址及位置
变更消失情况

是否存在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消失的情况

〇变更为可移动文物 〇消失 〇否

本体边界坐标

序号 分组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边界）说明

1

2

…

面 积 平方米

文物级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〇未认定

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保护区划
是否已公布保护范围 〇是 〇否

是否已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〇是 〇否

年 代

统计年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 □宋辽西夏金元 □明代 □清代 □不详

类 别

〇早期人类活动场所 〇聚落址 〇城址 〇窑址 〇窖藏址 〇矿冶遗址

〇战场遗址 〇驿站古道遗址 〇军事设施遗址 〇桥梁码头遗址

〇祭祀遗址 〇水下遗址 〇水利设施遗址 〇寺庙遗址

〇宫殿衙署遗址 〇手工作坊遗址 〇其他古遗址

所 有 权 ☑国家所有

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人） 上级管理机构

所属行业、系统
□文化 □军队 □教育 □宗教

□农业 □工业 □商业 □其他

开放状况 〇开放 〇未开放

使用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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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构成

本体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数量）

1

2

3

…

附属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数量）

1

2

3

…

简 介

保存状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保护措施

（三普以来已完成）

□编制保护规划 □开展考古工作 □日常保养维护 □抢险加固

□保护修缮 □建设保护性设施 □实施“三防”工程

影响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污染 □雷电 □风灾 □泥石流 □雨雪

生物破坏 □沙漠化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其他因素

专题类别

是否已经列为以下名录、规划和数据库

□革命文物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及双遗产的文化部分）

□大运河规划体系 □长城资源系统

其他名录

是否列入以下名录、称号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华老字号 □国家工业遗产

□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审核意见

抽查结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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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〇复查 〇新发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古墓葬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 （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地区、州、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区、市、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审定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抽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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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古墓葬）

名 称 代码

地址及位置 迁移情况
是否整体迁移并在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

〇是 〇否

变更消失情况
是否存在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消失的情况

〇变更为可移动文物 〇消失 〇否

本体边界坐标

序号 分组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边界）说明

1

2

…

面 积 平方米

文物级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〇未认定

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保护区划
是否已公布保护范围 〇是 〇否

是否已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〇是 〇否

年 代

统计年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 □宋辽西夏金元 □明代 □清代 □不详

类 别 〇帝王陵寝 〇名人或贵族墓 〇普通墓葬 〇其他古墓葬

所 有 权 ☑国家所有

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人） 上级管理机构

所属行业、系统
□文化 □军队 □教育 □宗教

□农业 □工业 □商业 □其他

开放状况 〇开放 〇未开放

使用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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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构成

本体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数量）

1

2

3

…

附属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数量）

1

2

3

…

简 介

保存状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保护措施

（三普以来已完成）

□编制保护规划 □开展考古工作 □日常保养维护 □抢险加固

□保护修缮 □建设保护性设施 □实施“三防”工程

影响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污染 □雷电 □风灾 □泥石流 □雨雪

生物破坏 □沙漠化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其他因素

专题类别

是否已经列为以下名录、规划和数据库

□革命文物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及双遗产的文化部分）

□大运河规划体系 □长城资源系统

其他名录

是否列入以下名录、称号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华老字号 □国家工业遗产

□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审核意见

抽查结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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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〇复查 〇新发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古建筑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 （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地区、州、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区、市、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审定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抽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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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古建筑）

名 称 代码

地址及位置 迁移情况
是否整体迁移并在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

〇是 〇否

变更消失情况
是否存在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消失的情况

〇变更为可移动文物 〇消失 〇否

本体边界坐标

序号 分组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边界）说明

1

2

…

面 积 平方米

文物级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〇未认定

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保护区划
是否已公布保护范围 〇是 〇否

是否已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〇是 〇否

年 代

统计年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 □宋辽西夏金元 □明代 □清代 □不详

类 别

〇城垣城楼（及其他军事建筑及设施）

〇宫殿府邸

〇宅第民居

〇坛庙祠堂

〇衙署官邸（及其他行政管理建筑）

〇学堂书院（及其他文化教育建筑）

〇驿站会馆（及其他交通道路设施、旅行服务设施）

〇店铺作坊（及其他金融商贸建筑、工商业建筑设施）

〇牌坊影壁

〇亭台楼阙（及其他景观建筑、戏曲演出建筑、天文观测建筑）

〇寺观塔阁（及其他宗教建筑）

〇苑囿园林

〇桥涵码头

〇堤坝渠堰（及其他水利设施）

〇池塘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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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权
□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私人所有

产权单位（人）

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人） 上级管理机构

所属行业、系统
□文化 □军队 □教育 □宗教
□农业 □工业 □商业 □其他

开放状况 〇开放 〇未开放

使用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文物构成

本体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 类别 面积

1

2

3

…

附属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数量）

1

2

3

…

简 介

保存状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保护措施
（三普以来已完成）

□编制保护规划 □开展考古工作 □日常保养维护 □抢险加固
□保护修缮 □建设保护性设施 □实施“三防”工程

影响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污染 □雷电 □风灾 □泥石流 □雨雪
□生物破坏 □沙漠化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其他因素

专题类别
是否已经列为以下名录、规划和数据库
□革命文物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及双遗产的文化部分）
□大运河规划体系 □长城资源系统

其他名录
是否列入以下名录、称号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华老字号 □国家工业遗产
□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审核意见

抽查结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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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〇复查 〇新发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石窟寺及石刻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 （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地区、州、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区、市、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审定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抽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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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石窟寺及石刻）

名 称 代码

地址及位置 迁移情况
是否整体迁移并在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

〇是 〇否

变更消失情况
是否存在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消失的情况

〇变更为可移动文物 〇消失 〇否

本体边界坐标

序号 分组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边界）说明

1

2

…

面 积 平方米

文物级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〇未认定

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保护区划
是否已公布保护范围 〇是 〇否

是否已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〇是 〇否

年 代

统计年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 □宋辽西夏金元 □明代 □清代 □不详

类 别 〇石窟寺 〇摩崖石刻 〇碑刻 〇石雕 〇岩画

所 有 权
□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私人所有

产权单位（人）

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人） 上级管理机构

所属行业、系统
□文化 □军队 □教育 □宗教

□农业 □工业 □商业 □其他

开放状况 〇开放 〇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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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文物构成

本体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 类别 面积 数量

1

2

3

…

附属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数量）

1

2

3

…

简 介

保存状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保护措施

（三普以来已完成）

□编制保护规划 □开展考古工作 □日常保养维护 □抢险加固

□保护修缮 □建设保护性设施 □实施“三防”工程

影响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污染 □雷电 □风灾 □泥石流 □雨雪

□生物破坏 □沙漠化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其他因素

专题类别

是否已经列为以下名录、规划和数据库

□革命文物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及双遗产的文化部分）

□大运河规划体系 □长城资源系统

其他名录

是否列入以下名录、称号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华老字号 □国家工业遗产

□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审核意见

抽查结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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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〇复查 〇新发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 （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地区、州、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区、市、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审定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抽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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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名 称 代码

地址及位置 迁移情况
是否整体迁移并在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

〇是 〇否

变更消失情况
是否存在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消失的情况

〇变更为可移动文物 〇消失 〇否

本体边界坐标

序号 分组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边界）说明

1

2

…

面 积 平方米

文物级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〇未认定

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保护区划
是否已公布保护范围 〇是 〇否

是否已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〇是 〇否

年 代

统计年代 ☑近现代

类 别

近现代重要史迹
〇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及战争遗址、工业遗址等）
〇重要革命历史事件及革命人物活动纪念地
〇烈士墓及纪念设施
〇名人故、旧居
〇名人墓
〇其他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建立的建筑物、构筑物等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〇传统民居
〇宗教建筑
〇工业建筑及附属装置装备（以及其他工业遗产）
〇金融商贸建筑（含中华老字号）
〇水利、农业相关建筑、设施及附属物（以及其他水利与农业遗产）
〇文化教育建筑及附属物
〇医疗卫生建筑
〇军事建筑及设施
〇交通道路设施
〇典型风格建筑或者构筑物
〇体量较大的各种材质（如石、铜、铁、泥等）雕塑
〇依法审批后原址重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并具有标志意义或典型意义
〇其他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所 有 权
□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私人所有

产权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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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人） 上级管理机构

所属行业、系统
□文化 □军队 □教育 □宗教

□农业 □工业 □商业 □其他

开放状况 〇开放 〇未开放

使用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文物构成

本体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 类别 面积

1

2

3

…

附属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数量）

1

2

3

…

简 介

保存状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保护措施

（三普以来已完成）

□编制保护规划 □开展考古工作 □日常保养维护 □抢险加固

□保护修缮 □建设保护性设施 □实施“三防”工程

影响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污染 □雷电 □风灾 □泥石流 □雨雪

生物破坏 □沙漠化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其他因素

专题类别

是否已经列为以下名录、规划和数据库

□革命文物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及双遗产的文化部分）

□大运河规划体系 □长城资源系统

其他名录

是否列入以下名录、称号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华老字号 □国家工业遗产

□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审核意见

抽查结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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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〇复查 〇新发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其他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 （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地区、州、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区、市、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审定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抽查人（签字） 日期__________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 46 —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其他）

名 称 代码

地址及位置
变更消失情况

是否存在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消失的情况

〇变更为可移动文物 〇消失 〇否

本体边界坐标

序号 分组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边界）说明

1

2

…

面 积 平方米

文物级别

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〇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〇未认定

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名称

保护区划
是否已公布保护范围 〇是 〇否

是否已公布建设控制地带 〇是 〇否

年 代

统计年代
□地质年代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夏商周（含春秋） □战国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 □宋辽西夏金元 □明代 □清代 □不详

类 别 〇文化景观 〇化石地点 〇其他

所 有 权

□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私人所有

产权单位（人）

使用情况

使用单位（人） 上级管理机构

所属行业、系统
□文化 □军队 □教育 □宗教

□农业 □工业 □商业 □其他

开放状况 〇开放 〇未开放

使用用途
□办公场所 □开放参观 □宗教活动 □军事设施 □工农业生产

□商业用途 □居住场所 □教育场所 □无人使用 □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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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构成

本体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 类别 面积 数量

1

2

3

…

附属文物

序号 分组 名称（类别） 面积 数量

1

2

3

…

简 介

保存状况

现状评估 〇好 〇较好 〇一般 〇较差 〇差

保护措施

（三普以来已完成）

□编制保护规划 □开展考古工作 □日常保养维护 □抢险加固

□保护修缮 □建设保护性设施 □实施“三防”工程

影响因素
□地震 □水灾 □火灾 □污染 □雷电 □风灾 □泥石流 □雨雪

生物破坏 □沙漠化 □生产生活活动 □盗掘盗窃 □其他因素

专题类别

是否已经列为以下名录、规划和数据库

□革命文物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及双遗产的文化部分）

□大运河规划体系 □长城资源系统

其他名录

是否列入以下名录、称号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华老字号 □国家工业遗产

□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

审核意见

抽查结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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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边界坐标测点登记表

编号 分组
坐 标

测点说明 备 注
纬 度 经 度 海拔高程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 ′ ″ ° ′ ″
米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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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登记表

序号 名称 编号 质 地 年 代 照片编号 保存地点 备 注

第 页 共 页



— 50 —

其他资料登记表

序 号 名 称 编 号 类 别 数 量 保 存 地 点 备 注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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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编号：

图纸册页

序 号：

名 称

图 号 比 例

绘 制 人 绘制时间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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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编号：

照片册页

序 号：

名 称 照 片 号 底 片 号

摄 影 者 拍摄时间 拍摄方位

文字说明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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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著录说明

1.适用范围

本著录说明适用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

记表》（以下简称《文物登记表》）的填写。每一处不可移动文

物填写一张登记表。

2.主要依据及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201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2017年。

《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国家文物局，2018年。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9年。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2022年。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

和保管机构工作规范（试行）》，国家文物局，1991年。

GB/T 2260—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07

年。

《博物馆藏品信息管理试行规范》，国家文物局，2001年。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国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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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03年。

《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档号编制规则》，国家文物局，

2004年。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09

年。

3.封面

3.1 编号

复查沿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文简称三普）编号。

新发现编号如下：县级行政区划代码（6位数字）+不可移

动文物顺序号（4位数字）+四普（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间以

分隔符号“-”隔开。结构为：

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2007），查询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

码填写。

不可移动文物顺序号：县级行政区划内的不可移动文物的

顺序号，从0001起依次标注，不得有空号。

3.2 复查

单选，选项划“√”。复查对象是指三普所有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

变更，是指四普标准时点（2024年4月30日）之前，地方人

民政府及文物行政部门公布辖区内三普文物名录时，三普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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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发生拆分、合并、变更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以下简称“变

更类型”）的情况，以及在四普过程中确认三普登记文物变更为

可移动文物和消失的情况。

3.3 新发现

单选，选项划“√”。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是指三普尚未

登记、2012年以来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本次普查实地

调查阶段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

3.4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登记表名称。

3.5 名称

复查的不可移动文物原则上沿用原名称；新发现的不可移

动文物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定名标准》填写

名称。民族自治区域内的文物，填写汉语名称，同时以括号备

注形式，在汉语名称后填写民族文字名称。

3.6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文物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写。

3.7 市（地区、州、盟）

文物所属市（地区、州、盟）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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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县（区、市、旗）

文物所在县（区、市、旗）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写。

3.9 调查人

调查人签名。在下划线上按调查人顺序填写。

3.10 日期

填表日期。在下划线上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顺序填写。

示例：2024.09.05。

3.11 审定人

县级文物普查机构人员。

3.12 审查日期

审查日期。在下划线上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顺序填写。

示例：2024.09.05。

3.13 抽查人

省级以上普查办公室成员签名。

3.14 抽查日期

抽查日期。在下划线上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顺序填写。

示例：2024.09.05。

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

4.1 名称

复查的不可移动文物原则上沿用原名称；新发现的不可移

动文物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定名标准》填写

名称。民族自治区域内的文物，填写汉语名称，同时以括号备

注形式，在汉语名称后填写民族文字名称。

4.2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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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级文物普查机构审核通过后，根据《文物保护单位

记录档案档号编制规则》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代码及规则，由

系统自动生成。

4.3 地址及位置

详细填写不可移动文物所在的省、市、县、乡（镇）、村（街、

巷）的名称及与某一参照地点（居民点或山川）的相对位置和

距离。

省、市、县名称参照GB/T 2260—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区划代码》，查询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是否整体迁移并在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勾选“是”

或“否”。

对于三普复查文物，是否存在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消失

的情况，单选，选项划“√”。如“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或

“消失”，应分别填写《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登记

表》或《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表》。

4.4 本体边界坐标

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经纬度坐标）。坐

标采用度、分、秒格式（__°__'__"），秒须精确至0.01秒，用

阿拉伯数字填写。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必须填写测点坐标。文物本体占地面积

10平方米及以上，采集本体边界及文物中心点、保护标志点；

10平方米以下时取一个测点，该测点应为文物的中心点或保护

标志点。

对于三普复查文物，有多组文物构成的，应分组测量本体



— 58 —

边界坐标。边界坐标分组应与文物构成分组的内容、编号和名

称一致。

坐标点采集的要求、方法和技术规范详见《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规范》（以下简称《信息采集规

范》）3.3节、3.4节。

4.4.1 纬度

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4.4.2 经度

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4.4.3 海拔高程

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4.4.4 测点（边界）说明

文物本体占地面积10平方米以下填写测点说明；10平方米

及以上时取多个测点，还应填写边界说明。

测点说明：点部位和特征的描述。示例：太室阙保护房大

门前2米。

边界说明：四至边界描述。示例：东至围墙外，南至建筑

群大门，西至道路边界，北至最北侧两处建筑连线。

4.5 面积

面积为文物本体占地面积。用阿拉伯数字填写，计量单位

为平方米。

4.6 文物级别

单选，选项划“√”。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指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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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30日，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依照《文物保

护法》予以登记并公布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

可移动文物”。

“未认定”指截止2024年4月30日未公布为上述各类不可移

动文物或文物保护单位。

“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名称”填写详细名称。

4.7 保护区划

单选，选项划“√”。

4.8 年代

指承载文物价值的场地、场所等物质实体的建造、使用年

代。参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年代标准》填写。

典型地质构造类填写“寒武纪、奥陶纪、侏罗纪”等地质年代。

时代不详的，填写“不详”。

近现代类型文物的年代，应填写至具体年份，或具体年份

之间的时间段。

在照片册页中提供支撑所填写年代的文物构成或依据的照

片，每处至少3张。

4.9 统计年代

可复选，选项划“√”。

文物年代跨越表中年代的应复选。

近现代文物统计年代默认为“近现代”。

旧石器时代及第四纪以来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年代可

按“旧石器时代”统计。

典型地质构造类及其他化石可按“地质年代”统计。



— 60 —

4.10 类别

单选，选项划“√”。

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进行选

择。

4.11 所有权

可复选，选项划“√”，并填写产权单位（人）全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

4.12 使用情况

4.12.1 使用单位（人）

填写文物使用单位的全称，由个人使用的填写个人姓名。

4.12.2 上级管理机构

填写上级管理机构的全称。

4.12.3 所属行业、系统

可复选，选项划“√”。

4.12.4 开放状况

单选，选项划“√”。

4.12.5 使用用途

可复选，选项划“√”。

4.13 文物构成

对于三普复查文物，有多组文物构成的，应首先填写各分

组名称。

4.13.1 本体文物

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计量标准》，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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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应填写文物构成相关信息，包括每个本体构成的名称、面

积（数量）等，并选择相应类别，每个本体构成应提供1-3张照

片。

如大类为古文化遗址，本体文物中填写遗址细类中的主体

的信息，可选类别包括：建构筑物、墓葬、石碑、石刻、灰坑、

房址、窑址、窖穴、道路、城墙、壕沟、井、其他。

如大类为古墓葬，本体文物中填写墓葬主体的信息，可选

类别包括：古墓葬、建构筑物、石碑、石刻、其他。

如大类为古建筑，本体文物中填写每个构成的信息，可选

类别包括：建构筑物、遗址、其他。

如大类为石窟寺石刻，本体文物中填写窟龛、摩崖造像、

摩崖石刻、石碑、石雕、岩画等信息，可选类别包括：石窟寺、

摩崖石刻、碑刻、岩画、石雕。

如大类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本体文物中填写

体现主要文物价值的构成信息，可选类别包括：建构筑物、遗

址、纪念设施、纪念地、墓葬、其他。

其他类文物参考上述要求填写。

4.13.2 附属文物

填写附属文物的类型、名称、面积（数量）。重要的附属文

物每处（件）填一行，一般的附属文物每类填一行，相应填写

面积或数量信息。

如大类为古文化遗址，附属文物中填写构成遗址的遗迹单

元的信息，可选类别包括：建构筑物、墓葬、石碑、石刻、灰

坑、房址、窑址、窖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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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类为古墓葬，附属文物中填写除墓葬主体墓冢，以及

祠堂、石像生等地表建筑之外其他文物的信息，可选类别包括：

建构筑物、石碑、石刻、壁画、其他。

如大类为古建筑，附属文物中填写除古建筑构成之外的其

他附属文物的信息，可选类别包括：附属石碑、碑刻、石经幢、

壁画、彩绘、塑像、造像、题记、牌匾、其他。

如大类为石窟寺石刻，附属文物可选类别包括：壁画、造

像、建筑物、其他。

如大类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附属文物中填写

除体现主要文物价值的近现代文物构成之外的其他附属文物信

息，可选类别包括：附属石碑、碑刻、石经幢、壁画、彩绘、

塑像、造像、题记、牌匾、其他。

其他类文物参考上述要求填写。

4.14 简介

对不可移动文物形态、沿革、价值的概括性描述。字数不

少于300字。

示例：南龛石窟位于四川省巴中县城南1公里化成山上。现

有窟龛133个，造像2100余尊，分布在云屏石、山门石、千佛岩、

大佛洞、佛爷湾一带。石窟开凿于隋代，延续至宋代。龛窟造

像以大佛洞最为密集，主要为唐代造像，有唐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天宝十年（751年）、乾元二年（759年）的造像及碑刻。

南龛石窟聚集了佛教各派的造像，有显宗、密宗、净土宗、三

阶教等。龛窟中雕刻有多种古代建筑和佛塔的形象，造像艺术

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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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保存状况

4.15.1 现状评估

单选，选项划“√”。

古文化遗址评估遗址现存布局的完整程度；文化堆积的保

存程度；存在人为和自然的破坏情况。

古墓葬评估墓葬（群）布局的完整程度；墓葬形制结构的

完整程度；被盗掘的情况；其他人为和自然破坏情况；地面建

筑及构筑物的保存程度。

古建筑评估建筑（群）布局的完整程度；建筑的损坏程度；

原有建筑形式的保留程度；建筑结构的完整和稳定程度；添建、

改建情况。

石窟寺及石刻评估原有布局和结构的完整程度；结构的稳

定程度；本体缺失情况；人为和自然的损坏情况；形制改造情

况。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评估布局的完整程度；建筑

的损坏程度；结构的稳定程度；添建、改建情况；人为和自然

破坏情况。

其他类文物参考上述要求。

4.15.2 保护措施（三普以来已完成）

可复选或不选，选项划“√”。

4.15.3 影响因素

可复选或不选，选项划“√”。

4.16 专题类别

可复选或不选，选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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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是否已经列为以下名录、规划或数据库。

勾选后须进一步选择具体所属的名录类型、规划名称或资

源编码。

“革命文物名录”指：国家级、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公布的

革命文物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及双遗产的文化部分）”指：世界文化遗

产、世界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

“大运河规划体系”指：大运河省部级会商小组公布的《大

运河遗产保护管理总体规划》、沿线8省（直辖市）政府公布的

大运河省级规划、相关地级市政府公布的大运河地市级规划。

“长城资源系统”指：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信息系统。

不可移动文物属于“革命文物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及双

遗产的文化部分）、大运河规划体系”的，必须关联至所属名录、

规划或数据库中的具体项目；已纳入“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信

息系统”的，也应勾选相应的关联信息。

4.17 其他名录

可复选或不选，选项划“√”。

4.18 审核意见

由审定人或审核机构填写基本意见。

4.19 抽查结论

由抽查人或机构填写通过抽查形成的结论意见。

4.20 备注

凡在表中各栏选择“其他”或存在其他情况的，均应在本

栏中作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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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表中没有专门设项，而调查者认为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问题，也可在本栏中表述。

5.本体边界坐标测点登记表

同本《著录说明》4.4节。

5.1 编号

本体边界坐标测点编号。

5.2 分组

对于三普复查文物，有多组文物构成的，应分组测量本体

边界坐标。

边界坐标分组应与文物构成分组的内容、编号和名称一致。

5.3 坐标

5.3.1 纬度

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5.3.2 经度

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5.3.3 海拔高程

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5.4 测点说明

同本《著录说明》4.4.4节。

5.5 备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6.标本登记表

石片（器）、骨器、陶片（器）、砖、瓦、木构件等标本的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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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序号

每个标本一个号。

6.2 名称

根据标本确定的名称。

示例：砍砸器

6.3 编号

普查时对标本的编号。

6.4 质地

标本材质。

6.5 年代

指标本的具体年代。

6.6 照片编号

标本照片的编号。标本照片须提供2张以上，照片应反映标

本的全貌、正视图及重要部位。

6.7 保存地点

标本存放的地点。

6.8 备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7.其他资料登记表

7.1 序号

一件（份）资料一个号。

7.2 名称

根据资料确定的名称。

7.3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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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时对资料的编号。

7.4 类别

资料的类别：光盘、底片、录像带、录音带、文献、拓片、

摹本等。

7.5 数量

资料的数量。

7.6 保存地点

资料存放的地点。

7.7 备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8.图纸册页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须提供至少1张位置图和至少1张平面示

意图。

图纸绘制的技术要求、图纸信息采集方法和技术规范详

见《信息采集规范》3.5 节。

8.1 图纸编号

登记表编号+T+图纸序号（五位数）。

示例：110103-0001-4-T00001。

8.2 序号

一份图纸一个号，用阿拉伯数字从00001起依次标注。

8.3 名称

根据图纸内容确定的名称。

8.4 图号

普查组自行对绘制图纸的编号。



— 68 —

8.5 比例

图纸的比例。

8.6 绘制人

绘图者的姓名。

8.7 绘制时间

图纸的绘制日期。

9.照片册页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应提供全景照片至少1张（可采用无人机

全景照），以及反映文物本体照片若干张（每个本体文物构成1-3

张）。

对于三普复查文物，须拍摄与三普照片同角度、同位置的

相应照片。

照片拍摄的技术要求、照片信息采集方法和技术规范详见

《信息采集规范》3.6节。

9.1 照片编号

登记表编号+Z+照片序号（五位数）。

示例：110103-0001-4-Z00001。

9.2 序号

每张照片一个号，用阿拉伯数字从00001起依次标注。

9.3 名称

根据照片内容确定的名称。

9.4 照片号

普查组对照片的编号。

9.5 底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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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照片的底片号,数码照片不填写底片号。

9.6 摄影者

摄影人姓名。

9.7 拍摄时间

拍摄的准确日期。

9.8 拍摄方位

拍摄点与被拍摄对象的相对方向。

示例：从南向北摄。

9.9 文字说明

照片名称不能概括照片内容的情况下，须填写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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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登记表
（仅变更为可移动文物填写）

三普名称 三普编号

三普地址及位置

三普 GPS 坐标

序号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说明

1

2

现馆藏机构名称

及详细地址

现馆藏机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地址：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市(地区、州、盟）_____

县(区、市、旗)_____乡镇（街道）_____（门牌号）

变更时间

变更说明

原址现状

原址现状照片

序号 三普照片 原址现状照片

1

2

3

… …… ……

现存照片及文字

说明

序号 现存照片 文字说明

1

2

3

… ……

备 注

调查人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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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登记表著录说明

1.适用范围

本著录说明适用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登记

表》的填写。“变更为可移动文物”，填写此表。

2.三普名称

变更为可移动文物的三普名称。

3.三普编号

变更为可移动文物的三普编号。

4.三普地址及位置

变更为可移动文物的三普地址及位置。

5.三普 GPS 坐标

变更为可移动文物的三普GPS坐标信息。

6.现馆藏机构名称及详细地址

变更为可移动文物之后现馆藏机构名称及所在的省市县乡

（镇）村（街巷）名称等详细地址。

填写要求参照《文物登记表著录说明》“4.3地址及位置”

一节。

7.变更时间

变更为可移动文物的日期。

8.变更说明

按照实际情况，说明变更为可移动文物的具体原因、公布

变更的文件名称及编号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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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址现状

填写原址现状情况。

10.原址现状照片

根据三普照片，拍摄原址同位置、同角度、同范围的现状

照片。

11.馆藏现存照片及文字说明

根据三普照片，拍摄同角度、同范围的现存馆藏照片，以

及其他能够反映文物相关重要信息的照片。

照片采集要求详见《信息采集规范》“3.6 照片影像信息采

集”一节。

照片须填写文字说明，简要说明照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

12.备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3.调查人

调查人签名。按调查人顺序填写。

14.调查时间

调查日期。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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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表

三普名称 三普编号

三普地址及位置

现状地址及位置

三普 GPS 坐标

序号 纬度 经度 海拔高程 测点说明

1

2

复查现场坐标
1

2

消失时间

消失说明

原址现状

原址现状照片

序号 三普照片 原址现状照片

1

2

3

… …… ……

其他照片

及文字说明

（选填）

序号 照片 文字说明

1

2

3

… ……

备 注

调查人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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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表著录说明

1.适用范围

本著录说明适用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消失文物登记

表》的填写。“消失”文物，填写此表。

2．“消失”文物及判断说明

消失文物，是指四普过程中针对三普文物进行复查时，

综合评估其保存现状和相关构成，认为见证文物本体的物质

载体已完全不存，文物赋存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

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无法得到具体支撑和反映的情况。

消失文物的判断依据，主要在于判断承载三普文物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载体是否存在，文物赋存环境尤其关

系密切的环境要素是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1 地下遗存

主要包括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类。如遗物、遗迹等文物本

体完全消失，原址地形、地貌发生根本性变化，认定为消失。

其中，考古发掘后原址回填、原址保护、原址展示，整体迁移

在新迁址占有独立地域范围，因经济建设活动部分受到影响，

因自然或人为原因被掩埋或者淹没水下的史迹，不作为消失文

物登记。

2.2 地上遗存

主要包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

和石刻类。如建筑物、构筑物、石窟石刻、相关设施、附属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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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等文物本体完全消失，形态格局和基址被其他地物取代，认

定为消失。其中，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文

物行政管理法规审批后，原址重建或者整体迁建的，不作为消

失文物登记。

2.3 纪念地

具有历史意义、缅怀功能、教育作用和时代价值的遗址遗

迹等纪念地，作为事件的发生地和人物的活动地，一般不作为

消失文物登记。

3.三普名称

消失文物的三普名称。

4.三普编号

消失文物的三普编号。

5.三普地址及位置

消失文物的三普地址及位置。

6.现状地址及位置

填写要求参照《文物登记表著录说明》“4.3地址及位置”

一节。

7.三普 GPS 坐标

消失文物的三普GPS坐标信息。

8.复查现场坐标

消失文物现场坐标。

坐标测点采集要求详见《信息采集规范》“3.3坐标点采集”

一节。

9.消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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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消失的日期。

10.消失说明

按照实际情况，详细描述消失文物的具体原因、时间、原

址现状、原址环境状况等其他情况。

11.原址现状

填写原址现状情况。

12.原址现状照片

根据三普照片，拍摄同位置、同角度、同范围的原址现状

照片。所有三普照片均应拍摄对应的原址现状照片。

照片采集要求详见《信息采集规范》“3.6 照片影像信息采

集”一节。

13.其他照片及文字说明

选填。上传其他能够反映消失情况重要信息的照片。

照片采集要求同上一条。

所有照片须填写照片文字说明，简要说明照片主要内容以

及与消失情况的关系等。

14.备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5.调查人

调查人签名。按调查人顺序填写。

16.调查时间

调查日期。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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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及以上行政区划代码：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地区、州、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区、市、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汇总人（签字）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审定人（签字） 日期 _______________ _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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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表

序

号

三普

名称

三普

编号

变更

时间
变更类别 变更说明 原址现状 调查人

调查

时间
现今保存地址

〇未消失

〇拆分

〇合并

〇变更类型

〇变更为可移动

〇消失

省 市 县

（详细地址）

〇未消失

〇拆分

〇合并

〇变更类型

〇变更为可移动

〇消失

省 市 县

（详细地址）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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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表著录说明

1.适用范围

本著录说明适用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

表》。每个县级行政区域填写一份。

2.主要依据及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201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201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2022年。

GB/T 2260—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07

年。

《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档号编制规则》，国家文物局，

2004年。

3.《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表》封面

3.1 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划代码

变更文物所在省市县行政区划的代码。查询2023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3.2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表

表格名称。

3.3 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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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文物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称。在下划线上

填写。

3.4 市（地区、州、盟）

变更文物所属市（地区、州、盟）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

写。

3.5 县（区、市、旗）

变更文物所在县（区、市、旗）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写。

3.6 汇总人及日期

3.6.1 汇总人（签字）

汇总人为县级文物普查机构人员，在下划线上签名。

3.6.2 日期

汇总人签名的日期，在下划线上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

顺序填写。

示例：2024.01.01。

3.7 审定人及日期

3.7.1 审定人（签字）

本表审定人为县级文物普查机构负责人，在下划线上签名。

3.7.2 日期

审定人签名的日期，在下划线上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

顺序填写。

示例：2024.09.05。

3.8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表格编制单位。

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变更文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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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名称。

4.1 序号

按变更文物分类填写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从1依次填写。

4.2 三普名称

变更文物的三普名称。

4.3 三普编号

变更文物的三普编号。

4.4 变更时间

文物变更的时间。

4.5 变更类别

单选，勾选具体的变更类别。

拆分，是指各地在公布三普文物名录时将一处文物拆分为

多处公布的情况。

合并，是指各地在公布三普文物名录时将多处文物合并公

布的情况。

变更类型，是指各地在公布三普文物名录时文物类型发生

变化的情况。

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是指各地在公布三普文物名录时确认

原不可移动文物移入馆藏的情况。

消失，是指四普过程中确认三普文物物质载体不存和赋

存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

4.6 变更说明

变更文物的原因、公布变更的文件名称及编号等具体情况。

4.7 原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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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可移动文物、消失，填写原址现状情况，并说明原

址的具体用途。

4.8 调查人

调查人签名。按调查人顺序填写。

4.9 调查时间

调查日期。用阿拉伯数字按照年月日顺序填写。示例：

2024.09.05。

4.10 现今保存地址

仅变更为可移动文物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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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规范

1.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

采集。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2.1 遥感

遥感是指不接触物体本身,用遥感器收集目标物的电磁波

信息,经处理、分析后,识别目标物、揭示目标物几何形状大小、

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技术。

2.2 全站仪

全站仪是全站型电子速测仪的简称，是电子经纬仪、光电

测距仪及微处理器相结合的光电仪器。

2.3 实时动态差分定位系统

实时动态差分定位系统，通常称为RTK（Real -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是实时处理两个

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

发给用户接收机，进行求差解算坐标。

2.4 无人机

无人驾驶飞机（UAV）简称“无人机”，是利用无线电遥控

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行器。

2.5 三维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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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建模，是利用制图软件（如Agisoft Metashape、

Autodesk ReCap）建立空间模型的过程。

2.6 数字摄影拼接

数字摄影拼接是指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将多张局部图

像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大尺寸图像的过程，常用于全景摄影、高

动态范围成像等，常用软件有Adobe Photoshop、PTGui等。

3.普查采集工作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采集软件，分别安装在PC端和移

动端（称“采集软件PC端”和“采集软件移动端”）。

3.1 设备要求

参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信息技术方案》相关规定。

3.2 文字信息采集

根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著录说

明》要求如实填写。

3.3 坐标点采集

3.3.1 测点基本要求

使用采集软件移动端的设备进行定位，采集不可移动文物

空间矢量数据，绘制文物本体范围边界。

依照每处不可移动文物的文物分布范围如实采集不可移

动文物本体范围坐标信息。

本体范围边界明确且遥感影像清晰的不可移动文物，基于

高精度卫星遥感影像可预先在软件中绘制文物本体范围边界，

并通过外业校核修正。

本体范围边界影像模糊的不可移动文物，需通过采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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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实地采集文物边界坐标，根据坐标信息和遥感影像绘制

文物本体范围边界。

上述方法无法满足精度要求时，有条件的，可使用全站仪、

RTK、无人机等仪器设备辅助完成文物本体范围边界的测绘。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均应采集测点。文物本体占地面积10

平方米及以上，采集本体边界及文物中心点、保护标志点；10

平方米以下，至少采集一个测点，该测点为文物的中心点或保

护标志点。

长城、大运河、古道、铁路等线性分布的不可移动文物，

依照本体及点位采集。

依据文物构成情况可对相近或同类进行分组采集，依照组

内文物构成对应填写各文物构成的边界坐标信息。

3.3.2 测点方法

航迹法：开启采集软件移动端自动记录航迹功能，沿文物

边界行进，自动绘制本体范围边界。

标点法：沿边界选择重要拐点为测点，利用采集软件移动

端自动绘制。

普查队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选择测点方式。

3.3.3 采集条件

选取点位应便于操作。附近不应有强烈反射卫星信号的物

件（如大型建筑物等）。

如遇信号遮挡或干扰等问题时，采用被测点位周边进行封

闭曲线拐点测量法或采用导线测量方法，计算被测点坐标。当

这两种方法实施困难时，可采用在离线地形图上直接读取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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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的方法。

3.4 测量技术要求

3.4.1 坐标系

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经纬度坐标）。

坐标采用度、分、秒格式（__°__'__"），秒须精确至0.01秒，

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3.4.2 时间系统

坐标点测量采用北京时间。

3.4.3 精度要求

水平位置定位精度在1米范围内。

3.5 图纸信息采集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须提供至少1张位置图和至少1张平面

示意图。位置图和平面示意图可使用采集端直接绘制、徒手绘

制，或使用其他测绘设备完成，已有材料确保质量时可直接使

用。

图纸线型、标色、比例均不限，应以清晰表达图纸内容为

准，具体要求如下。

位置图：标明与周边山川、村庄、道路和永久性建筑物的

相对位置关系。

平面示意图：标明每处文物的边界、各文物构成的范围、

位置、名称或序号等信息，并与登记表“文物构成”中的本体

文物信息一一对应。每处文物的边界和各文物构成边界的线条

应有明显区别，文物本体边界用较粗线型，条件允许时可用不

同颜色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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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图纸文件存储

将已有的电子文件导入到普查数据采集软件中。

对于纸质图纸，进行数字化采集并导入到普查数据采集软

件中。

3.5.2 图纸文件的编号

格式：登记表编号加T加图纸序号（五位数）。

一份图纸一个号，用阿拉伯数字从00001起依次标注。

示例：110103-0001-4-T00001。

3.6 照片影像信息采集

除全景照、文物本体照外，复查的不可移动文物需提供至

少一张与三普的照片数据中相同拍摄位置、相同拍摄角度、相

同拍摄场景或范围的全景或整体的现状对比照片。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需拍摄照片影像，拍摄应遵循以下基本

要求：照片上下要留白，左右要留空；高大建筑角度不够时，

需在远处对建筑进行拍照，在近处照片需左右上下相接重叠以

便进行数字摄影拼接。

可使用无人机等设备进行拍摄全景。

每处不可移动文物提供支撑所填写年代依据的照片。

3.6.1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采集要求

选取能清晰反映有关该遗址、墓葬典型特征的位置进行拍

照。

3.6.2 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采集要求

建筑实体拍摄，先整体，后局部，要求必须反映出建筑的

整体结构。



— 88 —

形状较复杂的建筑，需多角度拍摄，并标注拍摄位置。

无法用一张照片拍摄完整的建筑全景，可拍摄多张照片，

但是照片之间需要有重叠部分进行首尾相连，以便反映出建筑

的完整风格。

3.6.3 石窟寺及石刻采集要求

石窟寺或石刻进行全景拍摄，反映其整体现状情况。

对主要洞窟及窟内造像、壁画、题刻、碑文等附属内容进

行拍摄。

3.6.4 水下不可移动文物采集要求

条件允许的，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远景、全景拍摄。

建议采取数字摄影拼接或三维建模。

3.6.5 照片文件格式

采用JPG图像文件格式。

3.6.6 像素要求

大于 1600 万像素。

3.6.7 照片文件编号

格式：登记表编号加Z加照片序号（五位数）。

一份照片一个号，用阿拉伯数字从00001起依次标注。

示例：110103-0001-4-Z00001。

4.信息录入要求

4.1 具体信息录入

依照《第四次全国文物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著录说明》据

实填写。

4.2 数据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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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队员及时将采集软件移动端中数据同步至采集软件

PC端，确保数据安全。在普查过程中，定期对数据进行备份。

普查队员必须定期将采集软件PC端中数据上传至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综合管理系统。

附录

参照标准

GB/T 14950—2009《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GB/T 20258.1—2019《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比例尺》

CH/T 1014—2006《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档案管理与保护规

范》

CH/T 3007.1—2011《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测图规范 第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数字高程模型 数字正射影像

图 数字线划图》

CH/T 9020.3—2013《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生产技术规程 第3部分：数字正射影像

图》

CH/T 4015—2001《地图符号库建立的基本规定》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测量规范》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标准、登记表和著录说明》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信息技术方案》


